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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范参考借鉴了JJF 1071-201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的相关要求，并作为构成本规范制定工作的基础性系列计量技术规范。
    本规范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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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贸市场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在黑龙江省行政区域内农贸市场的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
2  引用文件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JJF 1647  零售商品称重计量检验规则
GB/T 33659 农贸市场计量管理与服务规范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质检总局令第75号 2006年1月1日实施）
《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质检总局、工商总局令第66号，2004年12月1日实施 市场监管总局令第31号 2020年10月20日修订）
《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质检总局令第17号，2002年4月19日实施 市场监管总局令第31号 2020年10月20日修订）
《商业、服务业诚信计量行为规范》（质检总局公告第162号 2007年11月8日实施）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总则
为贯彻实施《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和《商业、服务业诚信计量行为规范》，加强对市场的计量监督管理，规范农贸市场的计量行为，营造行业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的和谐市场计量环境，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特制定《农贸市场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规范》。
4  术语和定义
4.1  农贸市场 marke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以食用农产品现货零售交易为主，为买卖双方提供经常性的公开的固定的交易场地、配套设施服务的零售场所。
4.2  农贸市场举办方 markets organizer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负责农贸市场经营及管理的法人单位或自然人。
注：以下简称市场举办方
4.3  经营户 business households
向市场举办方承租场地，进行现货零售交易的法人单位或自然人。
4.4  计量负偏差 negative deviation of measurement
零售商品实际重量值与结算重量值之间的负向差值。
4.5  允许短缺量 tolerable inadequate
单件定量包装商品的标注净含量与其实际含量之差的最大允许量值（或者数量）。
4.6  公平称重计量器具 fair weighing equipment
由市场举办方提供买卖双方核验商品计量是否准确的称重计量器具。
注：以下简称公平秤
5  评价内容
5.1  经营资质
5.1.1  营业执照
市场举办方及市场经营户均应提供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原件。
5.2  计量管理制度
5.2.1  计量责任制度
市场举办方应建立、实施计量责任制度，确保责任落实到部门、人员，保证商品计量准确可靠，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5.2.2  周期检定/校准制度
市场举办方应制定、实施计量器具周期检定/校准制度，对在用的计量器具及时检定/校准，并保存连续3年的有效期内的证书。
5.2.3  计量检查制度
市场举办方应定期对水分挥发量较大的定量包装商品、预称重零售食品进行检测并对相关记录进行检查，对现场发现的问题以及消费者的计量投诉要及时分析原因，责任到人，制定纠正和预防措施；应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的计量监督检查和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抽查，对抽检中提出的整改要求应及时改进。
5.2.4  档案管理制度
市场举办方应保存商品量抽查记录、计量纠纷调解记录、计量投诉和举报记录、计量器具台账（登记表）、计量器具周期检定计划及实施记录、计量违法行为登记表、计量检查记录等。
5.3  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
5.3.1  计量器具配备
市场举办方应按照《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规定配备满足经营需要的称重计量器具,（见附录C）。同时经营多种商品的经营户应满足其配备称重计量器具的最小分度值以最高零售商品单价为准；市场举办方配备公平秤的称量范围与准确度等级应满足与农贸市场经营商品的单价相适应, 以及至少配有500g的M1等级巡查专用砝码的要求。
5.3.2  计量器具管理
市场举办方应建立计量器具管理档案，将计量器具登记造册，并依法申请检定；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应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申请周期检定，非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应依法检定/校准；在用计量器具受检率、合格率应达到100%；对在用计量器具实施标志管理，所有经检定/校准的计量器具应加贴状态标识。发现有未检、失准或超检定有效期的，应停止使用。
5.3.3  计量器具的使用
市场举办方不得使用未经有效溯源的计量器具，检定不合格或者超过检定周期的计量器具都应禁止使用，不得使用国家法律、法规禁止使用的其它计量器具，经检定不合格计量器具应隔离存放并做出明显标记。
5.3.4  公平秤设立
市场举办方应在市场内显著、方便的位置（如消费者出入通道等）设置经检定合格的公平秤，并在公平秤处公示计量负偏差、允许短缺量，以及先赔付后处置的管理制度。
5.3.5  称重计量器具的巡查
市场举办方应有专人负责使用巡查专用砝码，每两周至少一次定期对正在使用的称重计量器具进行检查，并做好检查结果记录。巡查发现计量失准和计量作弊的称重计量器具，应做好记录并立即停止使用。
5.4  计量单位管理
5.4.1  正确使用
市场举办方的文件、统计报表、促销活动公告等应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并正确书写、印制、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5.4.2  称重结算
市场举办方及市场经营户使用的计量器具应显示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并以国家法定计量单位进行结算。
5.4.3  明码标价
市场举办方及市场经营户商品标价应使用统一的标价牌（签），明示商品价格，如实清晰标注商品的量。
5.5  商品及商品量管理
5.5.1  商品零售称重
经营户销售商品采取现场计量的，应当使用符合规定的计量器具，并向消费者明示计量单位、操作过程和计量器具显示的量值，称重前应当去除包装物（必要的内袋除外）；对可复现的计量结果，消费者有异议时，应当重新操作并显示实际的量值；商品结算量应当与计量器具显示的实际值相符，商品的称重偏差应符合JJF1647《零售商品称重计量检验规则》、《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等规定。
5.5.2  商品分装
经营户分装的商品，属定量包装商品的，其净含量标注及净含量应符合国家 JJF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规定；非定量包装的，应加贴电子计价秤打印的标签，标签应包含商品名称、价格、净含量、生产日期、包装日期、保质期及商家字号等信息。
5.5.3  验收制度
应建立进、出货计量检测验收制度， 经营户应加强商品进货计量检验，保证与供应商的贸易公平。对于不符合计量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商品不得采购、入库、经营。
5.6  人员条件
5.6.1  市场举办方负责人
应了解有关计量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要求，并负责组织实施。
5.6.2  计量管理人员
市场举办方应设立计量工作管理部门或人员，配备专（兼）职的计量管理人员，熟悉相关的计量法律法规和规章，岗位职责明确并胜任。
5.7  承诺制度
5.7.1  建立诚信计量承诺制度
市场举办方应建立诚信计量承诺制度，内容符合诚信计量有关规定。
5.7.2  诚信计量自我承诺
市场举办方应签署诚信计量自我承诺书，公开向消费者做出诚信计量承诺，主动接受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监督。
5.7.3  诚信计量承诺明示
市场举办方应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设置诚信公示牌匾，明示承诺内容，内容应包括：
a）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商业、服务业诚信计量行为规范》的有关规定；
b）健全和落实各项计量管理制度，对使用的计量器具进行日常维护和管理并配备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
c）不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不使用未经有效溯源的计量器具、检定不合格或者超过检定周期的计量器具，不使用国家法律、法规禁止使用的其它计量器具，不擅自改动、拆装计量器具，不破坏铅封，不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不利用计量器具进行任何形式的计量作弊。
5.8  投诉管理
5.8.1  投诉受理
市场举办方制定投诉计量管理程序，明确受理投诉机构。应设立计量投诉受理部门或人员，由专人负责计量投诉的受理、协调和处理。
5.8.2  投诉方式
市场举办方应建立各类投诉举报渠道，公开投诉举报电话，设立投诉意见箱或网络投诉，方便消费者的投诉和举报。
5.8.3  投诉处理
市场举办方应及时处理相关投诉，提出合理解决办法。应制定违反诚信计量承诺的补偿规定，并做出相应的补偿。
[bookmark: _Toc519438265]6  评价组织与实施
6.1  评价组织
6.1.1  申请、申报
申请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的市场举办方应具备合法经营的资质，无计量、质量责任事故。在自愿基础上，向当地计量行政部门、行业协会申请申报，并提交《农贸市场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申请书》（见附录A）。
6.1.2  推荐、受理
当地计量行政部门对申请、申报诚信计量示范评价单位，逐级审核、筛选、推荐，报送相关材料。由省计量行政部门委托的行业协会、申请申报单位的主管部门、地市计量行政部门受理并作为评价单位承担评价工作。
6.1.3  评价职责
评价单位制定评价方案，抽调、选派评价人员组成评价组。报备评价方案及评价组成员名单。
6.2  评价实施
6.2.1  现场评价
评价组依据本规范附录B进行现场评价，填写《农贸市场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报告》（见附录B）。
6.2.2  联合审评
省计量行政部门委托的行业协会组织相关行业协会、申请申报单位的主管部门、计量专家等对推荐上报和现场评价情况进行联合审核和评价。
6.2.3  评价认定
评价结果达到规定分值并没有重要规则“*”号条款得分为“0”的，从高分值到低分值择优选评拟认定为诚信计量示范单位，并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通过后认定诚信计量示范单位，有效期2年。
7  复评与监督
7.1  复评
诚信计量示范单位有效期满前60日，市场举办方提出复评申请。复评按照附录B执行。
7.2  监督
在2年有效期内，辖区内计量行政部门对诚信计量示范单位组织1次监督检查，省计量行政部门抽查监督检查情况，监督检查按照附录B执行。在有效期内有严重违反诚信计量自我承诺行为或被投诉、举报有严重计量违法、违规问题，经查证属实的取消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资格。


附录A
农贸市场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申请书格式

农贸市场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


申请书






申报单位：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基
本
情
况
	单位名称
	
	主管部门
	

	
	地    址
	
	邮政编码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济性质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经营范围
	
	总营业面积（m²）
	

	







计
量
管
理
	计量分管领导
	
	职务
	

	
	计量管理部门
或人员
	
	负责人
	 

	
	
	
	管理人员人数
	

	
	计量器具总件数（件）
	强检计量器具件数（件）
	

	
	
	依法管理计量器具（件）
	

	
	上年度计量工作基本情况
	计量器具配备率
	           ％

	
	
	强检计量器具周期检定率
	            ％

	
	
	强检计量器具检定合格率
	            ％

	
	
	依法管理计量器具周期检定率
	            ％

	
	
	依法管理计量器具检定合格率
	            ％



	申请单位意见：             

 


法人代表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审批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申请书一式四份，申请单位、推荐单位、评价单位、备案单位各一份。



附录B
农贸市场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报告格式

农贸市场诚信计量示范单位


评价报告

申报单位：                        

推荐单位：                        

评价单位：                           

评价组长：                  （签字） 

评价日期：        年       月       日



说    明
一、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分值满分为1000分。分值达到950分（含950分）以上，并符合重要规则“*”号条款的，可评价为诚信计量示范单位。
二、“*”号条款为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重要规则条款，有一个“*”号条款得0分的，不能被评价为诚信计量示范单位。
三、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组不少于3人，评价组成员、观察员、法人代表应在诚信计量评价报告记录每页中签名。
四、现场评价时，各市、地计量行政部门均应派观察员现场观察。
五、评价报告一式四份。申请单位、推荐单位、评价单位、备案单位各一份。




















农贸市场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记录
评价时间：     年   月   日
	对应规范条款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评价结果
	评价说明

	
	
	
	满分
	实际得分
	

	5.1
经
营
资
质
	*5.1.1营业执照
	农贸市场举办方及市场经营户均应提供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原件。
	查看营业执照原件。农贸市场举办方有营业执照原件的，得20分。市场经营户有营业执照原件的，得20分。无营业执照原件的，此项为0分。
	40
	
	

	5.2
计
量
管
理
制
度


	5.2.1 
计量责任制度

	市场举办方应建立、实施计量责任制度，确保责任落实到部门、人员，保证商品计量准确可靠，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查看是否建立实施计量责任制度，确保责任落实到部门、人员，保证商品计量准确可靠，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制度的，得20分。制度制定全面、责任落实到部门、人员的，得20分。无制度，此项为0分。
	40
	
	

	
	*5.2.2
周期检定/校准制度
	市场举办方应制定、实施计量器具周期检定/校准制度，对在用的计量器具及时检定/校准，并保存连续3年的有效期内的证书。
	查看是否有制度，查看3个检定/校准周期的检定/校准证书，查看周期检定/校准制度的落实情况。有制度的，得20分；全部计量器具严格执行检定/校准周期的，得20分；部分按照检定/校准周期执行的，得10分；没有进行周期检定/校准的，不加分。
	40
	
	

	
	




5.2.3
计量检查制度






	市场举办方应定期对水分挥发量较大的定量包装商品、预称重零售食品进行检测并对相关记录进行检查，对现场发现的问题以及消费者的计量投诉要及时分析原因，责任到人，制定纠正和预防措施；应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的计量监督检查和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抽查，对抽检中提出的整改要求应及时改进。
	责任落实到部门、人员的，得30分；部分落实到部门、人员的，得10分；没有落实到部门、人员的，不加分。查看是否定期对水分挥发量较大的定量包装商品、预称重零售食品进行检测并对相关记录进行检查，有检查并改进的，得30分；有检查、未改进的，得10分。无检查制度，此项为0分。
	60
	
	


评价组长：              组员：              观察员：               法人代表：
农贸市场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记录（续）
评价时间：     年   月   日
	对应规范条款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评价结果
	评价说明

	
	
	
	满分
	实际得分
	

	
	5.2.4
档案管理制度
	市场举办方应保存商品量抽查记录、计量纠纷调解记录、计量投诉和举报记录、计量器具台账（登记表）、计量器具周期检定计划及实施记录、计量违法行为登记表、计量检查记录等。
	查看是否保存商品量抽查记录、计量纠纷调解记录、计量投诉和举报记录、计量器具台账（登记表）、计量器具周期检定计划及实施记录、计量违法行为登记表、计量检查记录等。有记录的，得30分；记录的信息全面、正确的，得20分；一般的，得10分；有错误的，不加分。
	50
	
	

	5.3
计量
器具配备与管理
	*5.3.1
计量器具配备
	市场举办方应按照《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规定配备满足经营需要的称重计量器具,（见附录C）。同时经营多种商品的经营户应满足其配备称重计量器具的最小分度值以最高零售商品单价为准；市场举办方配备公平秤的称量范围与准确度等级应满足与农贸市场经营商品的单价相适应, 以及至少配有500g的M1等级巡查专用砝码的要求。
	查看是否配备符合《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规定要求，以及应满足市场举办方、经营户自身经营业务的称重和巡查用计量器具。符合要求的，得50分，缺少一件扣10分，扣至0分为止。

	50
	
	

	
	*5.3.2
计量器具管理
	市场举办方应建立计量器具管理档案，将计量器具登记造册，并依法申请检定；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应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申请周期检定，非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应依法检定/校准；在用计量器具受检率、合格率应达到100%；对在用计量器具实施标志管理，所有经检定/校准的计量器具应加贴状态标识。发现有未检、失准或超检定有效期的，应停止使用。 
	检查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和非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是否按规定检定/校准；在用计量器具受检率是否达到100%。有证书或合格证的，得60分；缺少证书、合格证或状态标识的，缺少一个扣10分，扣至0分为止。发现有未检、失准或超检定周期的，未停止使用的，此项为0分。
	60
	
	


评价组长：              组员：              观察员：               法人代表：
农贸市场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记录（续）
评价时间：     年   月   日
	对应规范条款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评价结果
	评价说明

	
	
	
	满分
	实际得分
	

	5.3
计
量
器具配备与管理
	*5.3.3
计量器具使用
	市场举办方不得使用未经有效溯源的计量器具，检定不合格或者超过检定周期的计量器具都应禁止使用，不得使用国家法律、法规禁止使用的其它计量器具，经检定不合格计量器具应隔离存放并做出明显标记。
	查看在用计量器具是否符合计量器具的使用要求。符合使用要求的，得50分；有一项不符合使用要求的，此项为0分。
	50
	
	

	
	
*5.3.4公平秤设立
	市场举办方应在市场内显著、方便的位置（如消费者出入通道等）设置经检定合格的公平秤，并在公平秤处公示计量负偏差、允许短缺量，以及先赔付后处置的管理制度。
	查看公平秤的设立是否符合标准。设立的，得30分；符合标准的，得10分。未设立公平称的，此项为0分。
	40
	
	

	
	5.3.5
称重计量器具的巡查
	市场举办方应有专人负责使用巡查专用砝码，每两周至少一次定期对正在使用的称重计量器具进行检查，并做好检查结果记录。巡查发现计量失准和计量作弊的称重计量器具，应做好记录并立即停止使用。
	查看是否有专人负责定期对正在使用的称重计量器具进行检查，并做好检查结果记录。符合以上要求的得50分，缺少一次扣10分，扣至0分为止。
	50
	
	

	5.4计量单位管理
	5.4.1
正确使用

	市场举办方的文件、统计报表、促销活动公告等应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并正确书写、印制、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查看计量单位的使用是否正确。符合要求得40分，有一处错误扣5分，扣至0分为止。
	40
	
	

	
	5.4.2
称重结算
	市场举办方及市场经营户使用的计量器具应显示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并以国家法定计量单位进行结算。
	查看使用的计量器具是否以国家法定计量单位进行商品量的结算。符合要求得40分，有一处错误扣5分，扣至0分为止。
	40
	
	


评价组长：              组员：              观察员：               法人代表：
农贸市场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记录（续）
评价时间：     年   月   日
	对应规范条款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评价结果
	评价说明

	
	
	
	满分
	实际得分
	

	5.4计量单位管理
	5.4.3
明码标价
	市场举办方及市场经营户商品标价应使用统一的标价牌（签），明示商品价格，如实清晰标注商品的量。

	查看市场举办方及市场经营户是否正确使用统一的标价牌（签），是否明示商品价格。符合要求的，得40分，有一处错误扣5分，扣至0分为止。
	
40
	
	

	5.5
商品及商品量管理

	*5.5.1
商品零售称重
	
经营户销售商品采取现场计量的，应当使用符合规定的计量器具，并向消费者明示计量单位、操作过程和计量器具显示的量值，称重前应当去除包装物（必要的内袋除外）；对可复现的计量结果，消费者有异议时，应当重新操作并显示实际的量值；商品结算量应当与计量器具显示的实际值相符，商品的称重偏差应符合JJF1647《零售商品称重计量检验规则》、《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等规定。

	
查看商品零售称重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符合相关要求的，得50分，有一处错误扣5分，扣至0分为止。
	



50
	
	

	
	*5.5.2
商品分装

	经营户分装的商品，属定量包装商品的，其净含量标注及净含量应符合国家 JJF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规定；非定量包装的，应加贴电子计价秤打印的标签，标签应包含商品名称、价格、净含量、生产日期、包装日期、保质期及商家字号等信息。 
	
查看商品分装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的，得40分，有一处错误扣5分，扣至0分为止。





	

40
	
	


评价组长：              组员：              观察员：               法人代表：
农贸市场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记录（续）
评价时间：     年   月   日
	对应规范条款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评价结果
	评价说明

	
	
	
	满分
	实际得分
	

	5.5
商品及商品量管理

	5.5.3
验收制度
	应建立进、出货计量检测验收制度， 经营户应加强商品进货计量检验，保证与供应商的贸易公平。对于不符合计量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商品不得采购、入库、经营。 

	
查看是否有制度并实施。对照进、出货单和验收记录，查看制度实施情况。 制度的信息全面、明确，符合要求的，得 40 分；基本符合的，得 25 分；无制度的，此项为 0 分。
	

40
	
	

	5.6
人员条件
	
5.6.1
农贸市场举办方负责人
	应了解有关计量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要求，并负责组织实施。
	检查市场举办方负责人对有关计量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掌握情况，以及组织实施情况。基本掌握《计量法》、《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和《商业服务业诚信计量行为规范》、《农贸市场计量管理与服务规范》等相应法规并组织实施的，得25分。对相应法规掌握较好并组织实施的，得35分；对相应法规特别熟知并组织实施的，得40分；未掌握的，得0分。
	


40
	
	

	
	5.6.2
计量管理人员
	市场举办方应设立计量工作管理部门或人员，配备专（兼）职的计量管理人员，熟悉相关的计量法律法规和规章，岗位职责明确并胜任。
	查看是否设立计量工作管理部门或人员，配备足够专（兼）职的计量管理、技术、监督人员，能否胜任岗位职责。配备计量管理部门或人员的，得25分。未配备的，此项得0分。了解岗位职责并胜任的，得20分。不了解、不胜任的，得0分。
	45
	
	


评价组长：              组员：              观察员：               法人代表：
农贸市场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记录（续）
评价时间：     年   月   日
	对应规范条款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评价结果
	评价说明

	
	
	
	满分
	实际得分
	

	5.7 
承
诺
制
度
	*5.7.1
建立诚信计量承诺制度

	市场举办方应建立诚信计量承诺制度，内容符合诚信计量有关规定。
	查看是否建立诚信计量承诺制度，查看内容是否符合诚信计量有关规定。建立诚信计量承诺制度的，得15分。内容符合诚信计量有关规定的，得15分。基本符合的，得8分。无制度的，此项为0分。
	


30
	
	

	
	*5.7.2
诚信计量自我承诺

	市场举办方应签署诚信计量自我承诺书，公开向消费者做出诚信计量承诺，主动接受广大消费者和社会监督。
	查看是否签署诚信计量自我承诺书，公开向消费者做出诚信计量承诺，主动接受广大消费者和社会监督。签署诚信计量自我承诺书的，得30分；未签署诚信计量自我承诺书的，此项为0分。
	



30
	
	

	
	*5.7.3
诚信计量承诺明示
	市场举办方应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设置诚信公示牌匾，明示承诺内容。内容应包括：见本规范5.7.3条款。
	查看是否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设置诚信公示牌匾，明示承诺内容。内容应包括：见本规范5.7.3条款。经营场所显著位置设置诚信公示牌匾的，得25分。诚信计量承诺内容符合本规范5.7.3条款要求的，得20分。未设置公示牌匾的，此项为0分。
	


45
	
	


评价组长：              组员：              观察员：               法人代表：
农贸市场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记录（续）
评价时间：     年   月   日
	对应规范条款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评价结果
	评价说明

	
	
	
	满分
	实际得分
	

	5.8投
诉
管
理

	
*5.8.1
投诉受理
	市场举办方制定投诉计量管理程序，明确受理投诉机构。应设立计量投诉受理部门或人员，由专人负责计量投诉的受理、协调和处理。

	查看是否制定投诉计量管理程序，明确受理投诉机构；是否设立计量投诉受理部门或人员，由专人负责计量投诉的受理、协调和处理。有制定投诉计量管理程序，明确受理投诉机构的，得20分；设立计量投诉受理部门或人员负责计量投诉的受理、协调和处理的，得10分；无此制度的，此项为0分。
	



30
	
	

	
	
5.8.2投诉方式
	市场举办方应建立各类投诉举报渠道，公开投诉举报电话，设立投诉意见箱或网络投诉，方便消费者的投诉和举报。

	查看是否建立各类投诉举报渠道，公开投诉举报电话，设立投诉意见箱或网络投诉，方便消费者的投诉和举报。公开投诉举报电话的，得10分；未公开投诉举报电话的，此项为0分。设立投诉意见箱或网络投诉的，得10分。未设立投诉意见箱或网络投诉的，此项为0分。
	




20
	
	

	
	*5.8.3投诉处理

	市场举办方应及时处理相关投诉，提出合理解决办法。应制定违反诚信计量承诺的补偿规定，并做出相应的补偿。
	查看是否及时处理相关投诉，提出合理解决办法。是否制定违反诚信计量承诺的补偿规定，并做出相应的补偿。及时处理各类投诉的，得15分；未及时处理各类投诉的，得8分。制定违反诚信计量承诺的补偿规定并做出相应的补偿的，得15分。未制定投诉和补偿的，得0分。
	



30
	
	


评价组长：              组员：              观察员：               法人代表：

农贸市场诚信计量示范单位评价得分统计表
评价时间：     年   月   日
	对应条款号
	满分
	实际得分

	5.1
	40
	

	5.2
	190
	

	5.3
	250
	

	5.4
	120
	

	5.5
	130
	

	5.6
	85
	

	5.7
	105
	

	5.8
	80
	

	合计
	1000
	


评价组长：             组员：                观察员：              法人代表:
	
评价结论：



评价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审批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诚信计量示范单位备案编号：





	
备案材料明细：








附录C
零售商品称重计量器具的配备要求
	
商品品种、价格档次
	称重计量器具

	
	最大秤量
（max）
	分度值
	称重范围
(m)
	最大
允许误差
	准确度
等级

	
粮食、蔬菜、水果或不高于6元/kg的食品
	
30kg
	
10kg
	m≤5kg
	±5g
	
Ⅲ

	
	
	
	5kg＜m≤20kg
	±10g
	

	
	
	
	20kg＜m≤30kg
	±15g
	

	肉、蛋、禽、海水产品、糕点、糖果、调味品或高于6元/kg，但不高于30元/kg的食品
	
15kg
	
5kg
	m≤2.5kg
	±2.5g
	
Ⅲ

	
	
	
	2.5kg＜m≤10kg
	±5g
	

	
	
	
	10kg＜m≤15kg
	±7.5g
	

	干菜、山（海）珍品或高于6元/kg，但不高于30元/kg的食品
	
6kg
	
2kg
	m≤1kg
	±1g
	
Ⅲ

	
	
	
	1kg＜m≤4kg
	±2g
	

	
	
	
	4kg＜m≤6kg
	±3g
	

	
高于100元/kg的食品
	
6kg
	
2kg
	m≤1kg
	±1g
	
Ⅲ

	
	
	
	1kg＜m≤4kg
	±2g
	

	
	
	
	4kg＜m≤6kg
	±3g
	

	    注：表中为零售商品称重计量器具的最低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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